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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0(c)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51/619/Add.3和 Corr.1)通过] 

51/112. 苏丹境内的人权情况 

    大会, 

    遵循 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
1
国际人权盟约

2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国际公约
3
 和 儿童权利公约 ,

4
 

    重申所有会员国均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并履行这个领域各项文书所规定的

义务, 

    回顾各方均有义务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 

    又回顾其 1995年 12月 22日第 50/197号决议,并注意到人权委员会 1996年 4月 23日第

1996/73号决议,
5
 

                      
1
 第 217 A(III)号决议  
2
 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3
 第 2106 A(XX)号决议,附件  
4
 第 44/25号决议,附件  
5
 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6年,补编第 3号 (E/1996/23),第二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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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关于苏丹境内人权遭到严重侵犯的各项报道,尤其是即决处决 未经审

判加以拘留 强迫流离失所和酷刑,这些情况在人权委员会关于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 人权委员会关于法外处决 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

特别报告员和人权委员会关于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问题特别

报告员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都有叙述, 

    欢迎人权委员会关于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最近的第四次临时报告,
6
 并关切地注

意到苏丹境内不断发生侵犯人权事件, 

    关切苏丹政府显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继续蓄意地胡乱空袭苏丹南部的平民目标,加重

了平民百姓的苦难,并造成了平民的伤亡,包括参加苏丹生命线行动和国际民间志愿机构工作

的救济工作人员的伤亡, 

    欢迎对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飞机的飞行限制于 1996 年 7 月解除,但深为关切要求飞

往受害地区的申请继续遭到拒绝,从而加剧了人命所受到的威胁, 

    震惊地注意到苏丹境内有大批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遭受歧视的人,包括人权遭到侵犯被迫

流离失所而需要救济援助和保护的少数族裔, 

    注意到关于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和关于宗教不容忍问题特别报告员依照大会第

50/197号决议的要求,1996年前往苏丹执行任务, 

    深为关切关于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作出了与以前报告相同的结论,认为政府人

员普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苏丹南部除苏丹政府以外的冲突各方成员在其控制区内蹂躏

人民的事件继续发生,包括法外杀害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 绑架 奴役 有计划地施加酷刑和

普遍对可疑政敌任意逮捕,以及限制宗教上的少数团体,
7
 

    欢迎苏丹政府设立关于指称强迫或非自愿失踪和据报被奴役案件特别调查委员会, 

    震惊地注意到苏丹当局仍然没有调查过去几年提请其注意的侵犯和蹂躏人权事件, 

    极为震惊地注意到 1994年 2月以来,越来越多各种不同消息来源的报道显示,苏丹政府已

加紧对努巴山区当地居民施加暴行, 

                      
6
 见 A/51/490  



A/RES/51/112 
                                                                                           Page  3 

    欢迎苏丹政府承诺帮助改善信息的流通,并欢迎它表示坚定承诺与联合国各主管机关和

机构合作,包括与特别报告员合作, 

    关切关于苏丹政府控制的冲突地区发生宗教迫害以及在提供住房和救济方面发生宗教歧

视的报道, 

    深为关切特别报告员的结论,认为苏丹南部 努巴山区和因加斯西那山区在族裔和宗教上

属于少数群体的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遭到绑架,以及他们被贩卖作奴隶 被奴役和强迫劳

动,是在苏丹政府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欢迎非政府组织与苏丹境内的宗教少数团体进行对话和接触,以求改善苏丹政府与宗教

少数团体之间的关系, 

    注意到苏丹政府已采取步骤,扩大与一些国际组织的合作,尤其是注重苏丹儿童的权利,

并希望这些努力今后得到加强, 

    深为关切特别报告员报告
8
 所述的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问题,以及虽然国际社会一再要求

停止利用儿童充当士兵而各方仍然这样做的问题, 

    1.  深为关切苏丹境内普遍持续发生严重侵犯人权事件,包括法外杀害和即决处决,未经

法定程序而加以拘留,侵犯妇女和儿童权利,强迫流离失所,强迫或非自愿失踪,施加酷刑和其

他形式的残忍和异常处罚,实施奴役 类似奴役做法和强迫劳动,剥夺言论 结社及和平集会

自由,进行宗教歧视; 

    2.  吁请苏丹政府遵守其已成为缔约国的适用国际人权文书,特别是国际人权盟约
2
消

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3
 儿童权利公约

4
 经修正的 禁奴公约

9
 和 废止

奴隶制 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 ,
10
 执行其为缔约国的国际人权文书,

并确保在其境内和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都充分享有这些文书所确认的权利 包括所有宗教和

族裔群体的成员; 

                                                                      
7
 同上,第三章,A节  
8
 同上,第二章, K节,第 34段  
9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212卷,第 2861号  
10
 同上,第 266卷,第 38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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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敦促苏丹政府确保提请其注意的关于奴隶制 奴役 奴隶贩卖 强迫劳动和类似做

法的案件受到调查,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立即制止这些做法; 

    4.  表示希望关于指称强迫或非自愿失踪和据报被奴役案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将有效促进

改善苏丹境内的人权情况; 

    5.  欢迎人权委员会关于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报告
11
中所述的苏丹政府声明,其

中它保证向国家 区域和国际组织提供后勤支助,参加调查指称的非自愿失踪和奴役案件,并

为此吁请苏丹政府准许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及独立观察员自由而不受阻碍地前往据报发

生这些侵犯行为的所有地区; 

     6.  欢迎关于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提交大会的临时报告以及他最近提交人权

委员会的报告,
12
 并表示大会继续支持他的工作; 

    7.  继续敦促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
13
 在有关地点派驻人权监测员以便利加强信息流

通并对所报告的情况进行评估和独立核查,尤其注意发生武装冲突地区人权所受到的侵犯和

蹂躏; 

    8.  敦促苏丹政府立即停止对平民目标的所有空袭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其他攻击; 

    9.  吁请敌对各方充分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适用规定,包括 1949年 8月 12日各项日内

瓦公约
14
 共同的第 3条及其 1977年附加议定书,

15
 停止对平民使用武器,保护所有平民--包括

妇女 儿童和在族裔和宗教上属于少数群体的成员--免受侵犯,包括强迫流离失所 任意拘禁

虐待 酷刑和即决处决,并对于政府军和叛军使用地雷给无辜平民造成的后果表示痛惜; 

   10.  再次吁请苏丹政府和各方允许苏丹生命线行动 国际机构 人道主义组织和捐助国

政府不受阻碍地接触平民人口,向处于困境的所有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 

   11.  欢迎关于带有孩子的女囚徒被释放的报导以及旨在协助这类人的任何其他行动,并

鼓励苏丹政府与在苏丹开展活动并专门处理这一问题的国际组织 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喀

                      
11
 见 A/51/490,第三章,A节, 第 43(b)段  

12
 E/CN.4/1996/62  

13
 见 A/51/490, 第三章,B节 ,第 52(c)段  

14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75卷,第 970-9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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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穆办事处合作,积极努力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的做法,尤其是侵犯她们人权的行为; 

   12.  敦促苏丹政府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
16
 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改善生活于冲突地区

的最脆弱社会群体 妇女 儿童及族裔和宗教上的少数群体的状况; 

   13.  敦促苏丹内战各方立即寻求以谈判解决冲突,并鼓励各方对政府间抗旱和发展管理

局为协助交战各方而作的努力给予合作,以停止冲突,加快居住在邻国的苏丹难民的回返; 

   14.  再次吁请苏丹政府确保由独立司法调查委员会对外国救济组织和外国政府雇用的苏

丹国民被杀害的事件进行全面 彻底和迅速的调查; 

   15.  敦促苏丹政府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
17
 与联合国所有机构 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人

权组织和独立观察员充分合作,以便改善苏丹的人权状况; 

   16.  欢迎人权委员会决定把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一年; 

   17.  请秘书长继续向特别报告员提供履行其任务所需的一切协助; 

   18.  欢迎苏丹政府与人权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员接触,并再次吁请苏丹政府与特别报告员

和各专题特别报告员充分和无保留合作,协助他们履行目前的任务,并为此目的采取一切必要

步骤来确保这些特别报告员在苏丹全境自由和不受限制地同他们想见到的任何人接触,而不

受任何威胁或报复; 

   19.  建议继续监测苏丹境内的严重人权情况以及为终止南部地区敌对行动和人民苦难所

作的区域努力,并请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紧急注意苏丹境内的人权情况; 

   20.  决定在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1996年 12月 12日 

第 82次全体会议 

 

 

                                                                      
15
 同上,第 1125卷,第 17512和 17513号  

16
 见 A/51/490,第三章,A节, 第 52(d)段  

17
 同上,B节,第 52(e)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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